
水災潛勢資料公開辦法第七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淹水潛勢圖之審
議，由經濟部成立審議
小組召開會議辦理；審
議小組置委員十一人至
十三人，委員  任一性別  
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由下列人員兼任，其
中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各
一人，由經濟部部長指
定委員擔任之： 
一、內政部代表一人。
二、經濟部代表三人。
三、交通部代表一人。
四、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代表一人。
五、國家發展委員會代

表一人。 

六、農業部代表一人。
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代表一人。
八、專家、學者二人至

四人。
前項召集人未能出

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
之；副召集人亦未能出
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
員ㄧ人代理之。

委員如涉及第五條
淹水潛勢圖之製作業務
者，應行迴避。

審議小組辦理相關
直轄市、縣（市）淹水
潛勢圖審議時，應邀請
該直轄市、縣（市）政
府指派代表出席。 

審議小組召開會議
之決議，應有二分之一
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

      審議小組之幕僚作
業由經濟部水利署擔任
。

第七條  淹水潛勢圖之審
議，由經濟部成立審議
小組召開會議辦理；審
議小組置委員十一人至
十三人，由下列人員兼
任，其中召集人及副召
集人各一人，由經濟部
部長指定委員擔任之： 

一、內政部代表一人。
二、經濟部代表三人。
三、交通部代表一人。
四、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代表一人。
五、國家發展委員會代

表一人。 

六、農業部代表一人。
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代表一人。
八、專家、學者二人至

四人。
前項召集人未能出

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
之；副召集人亦未能出
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
員ㄧ人代理之。

委員如涉及第五條
淹水潛勢圖之製作業務
者，應行迴避。

審議小組辦理相關
直轄市、縣（市）淹水
潛勢圖審議時，應邀請
該直轄市、縣（市）政
府指派代表出席。 

審議小組召開會議
之決議，應有二分之一
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

審議小組之幕僚作
業由經濟部水利署擔任
。 

一、為促進決策參與之
性別平等，配合行
政院政策，將性別
比例原則納入機關
任 務 編 組 設 置 法
規，爰修正第一項
序文，增訂審議小
組委員任一性別比
例不得少於三分之
一之規定。

二、第二項至第六項未
修正。


